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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次修改個人所得稅法的重要內容解析

（一）有關居民納稅人的規定收緊

將在中國大陸境內居住的時間判定標準，由

現行的是否滿 1 年調整為是否滿 183 天，而現

行的是否滿 1 年是採負面表列方式。

對比於現行《個人所得稅法及實施條例》規

定：一個納稅年度內累計離境 90 天或連續離境

30 天無住所的人，不視為稅務居民個人。此種

修正是與國際的通用規定接軌，但對在大陸長住

的外籍人士影響很大。

（二）首次引進了部份綜合所得的概念

新《個稅法》將工資、薪金所得，勞務報

酬所得，稿酬所得，特許權使用費所得等 4 項

勞動性所得納入綜合徵稅範圍（稱為綜合所

得），適用統一的超額累進稅率（相當於原有

的工資、薪金所得稅率），居民個人按年合併

計算個人所得稅，非居民個人按月或者按次分

項計算個人所得稅。

（三）設立專項附加扣除

在提高綜合所得基本減除費用標準，明確現

行的個人基本養老保險、基本醫療保險、失業保

險、住房公積金等專項扣除項目以及依法確定的

其他扣除項目繼續執行的同時，增加規定子女教

育支出、繼續教育支出、大病醫療支出、住房貸

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與人民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

專項附加扣除。但具體扣除標準需等待實施條例

出台後才能知道。

（四）增加反避稅條款

此前大陸的企業所得稅法對於企業反避稅行

為已有明確規範，但對個人反避稅行為在個人所

得稅法中是ㄧ片空白，此次修法參照企業所得稅

法有關反避稅規定，針對個人不按獨立交易原則

轉讓財產、在境外避稅地避稅、實施不合理商業

安排獲取不當稅收利益等避稅行為，賦予稅務機

關按合理方法進行納稅調整的權力。此項反避稅

條款的入法，真正打到了高收入人群的痛腳，是

大家要關注的重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新個人所得稅法對台商企業與個人稅

務風險的衝擊與挑戰

（一）稅收居民的新定義衝擊台灣個人的傳統避

稅手法

傳統上台人在大陸解決稅務居民的方法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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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要 1 年內單次離開 30 天，或 1 年內累計離開

90 天就可不被視為大陸稅務居民，但新法中要

1 年在大陸居住不滿 183 天，反過來就是 1 年要

累計離開大陸 182 天，相當於 1 年要有半年不

在大陸，實務上對台幹或親力親為的企業主很難

達成，因此對有海外大額收入的台商來說，這次

大陸個人所得稅法的修改，勢必會對境外收入的

隱藏帶來巨大的挑戰。

（二）新增反避稅條款衝擊居民個人的境外公司

管理與運用模式

新《個稅法》第 8 條新增的反避稅條款中明

確規定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稅務機關有權按照

合理方法進行納稅調整：

1. 個人與其關聯方之間的業務往來不符合獨立

交易原則而減少本人或者其關聯方應納稅

額，且無正當理由；例如公司老闆無償借款

給自己的公司，在修法之前稅務機關無法源

可以強制替個人設算利息收入課稅，但今後

可利用反避稅條款調整課稅。

2. 居民個人控制的，或者居民個人和居民企業

共同控制的設立在實際稅負明顯偏低的國家

（地區）的企業，無合理經營需要，對應當

歸屬於居民個人的利潤不作分配或者減少分

配；舉例來說：某ㄧ個稅稅務居民 A（可能

是大陸人或台灣人）在海外透過 BVI 公司（其

他稅負偏低國家也相同）進行投資或三角貿

易，BVI 公司的利潤只要不分配給 A 個人，

在現行個人所得稅法下，A 無需在中國大陸

繳稅；而有了個人反避稅條款後，中國大陸

稅務機關可以以受控關聯公司稅負偏低或無

合理商業目的原因將 BVI 公司取得的利潤視

同個人直接取得而課稅。

3. 個人實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安排而

獲取不當稅收利益。例如大陸同胞為了享受

租稅協定或國家給外資企業的某些稅收優惠

政策，故意到海外（例如香港）去成立公司

返程投資境內公司的行為，未來可能利用穿

透原則直接否定境外公司的稅務價值（但不

可否認該境外公司可能仍有資金調度或規避

政府審批等其他用途）。

（三）CRS 申報新規衝擊長住大陸台灣人的海外

財產配置

目前有約 103 個國家（地區）承諾實施

OECD 的《共同申報準則》（Common Reporting 

Standard, CRS）。且中國大陸與香港地區都已在

2018 年 9 月進行首次對外交換資訊。

CRS 的稅收情報交換，主要是針對外籍個人

及外國公司的海外金融資產進行交換，主要影響

的是富人存放在境外的金融資產。台灣居民境內

境外所得總和超過 670 萬的，境外部分所得也得

納稅，就成了台灣稅務機關利用CRS追稅的目標。

台商如果同時又成為大陸新個稅法的居民，

則在海外 CRS 的資料就會交換到大陸成為大陸稅

務機關追查海外所得的線索。如此台商將面臨兩

岸政府分別追稅的風險。

（四）大陸的大額可疑資金通報制度衝擊在大陸

的財產配置

CRS 是讓大陸的稅務機關掌握居民的金融資

產進而追查其海外的所得，而《金融機構大額交

易和可疑交易管理辦法》是要求大陸境內金融機

構提供有關反恐、洗錢與涉稅交易的資金流動狀

況給相關主管部門，以提供追查的線索。稅務部

門可用這些線索追查納稅人的境內所得，與 CRS

的境外所得追查是相輔相成的。

此外新個稅法已經明文規定各部門要配合稅

務部門整合追稅的相關資訊，所以將來在大陸賣

房子、賣股權的所得會越來越難藏匿。所以應注

意以下的大額資金通報標準（表 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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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就算金額未達以上大額交易的通報標

準，例如有下列可疑交易（摘錄部分）的，仍需

列入通報：

1. 短期內資金分散轉入、集中轉出或集中轉入、

分散轉出；

2. 相同收付款人之間短期內頻繁發生資金收付；

3. 長期閒置的帳戶原因不明地突然啟用，且短

期內出現大量資金收付；

4. 頻繁開戶、銷戶，且銷戶前發生大量資金收付；

5. 有意化整為零，逃避大額支付交易監測；

三、對大陸台商的建議

（一）台商在大陸全額申報台幹薪資的時機到來了

隨著大陸新個稅法的修正，大陸稅收居民的

逃稅空間將變的越來越小，因為透過 CRS 反避

稅條款大額資金通報制度與各部門與稅務機關的

連動通報制度等等布下的天羅地網，合法繳稅的

壓力越來越大，而且此次調整的個所稅累進稅率

表，已讓受薪階級的台幹稅負降低不少，所以台

商調整台幹薪水在大陸全額發放正當其時。

建議台資企業應盡快規劃將台幹的薪水轉換

全額在大陸發放，原因如下：

1.� 以大陸公司的角度思考

本該由大陸公司承擔的薪資卻由台灣或境

外公司承擔，不僅不符合成本費用配比的會計核

算規定，而且大陸公司將增加企業所得稅的負擔

（因為費用少列），或者為了彌補此部分的費用，

再透過移轉定價將費用移轉給大陸公司，又增加

了反避稅或逃稅的風險；

2.� 以台灣公司的角度思考

台灣公司認列大陸台幹薪資有稅務風險，台

籍幹部被派駐大陸長期工作（每年超過 183 天）

是為大陸公司提供勞務，其勞務的獲益者為大陸

公司，卻由台灣的母公司或關係企業支付薪資，

這不僅違背了會計上的收入與支出配合原則，也

違反了台灣目前所得稅法的規定。根據台灣所得

稅法及營所稅查核準則的規定，經營本業及附屬

業務以外的費用，不得列為費用。現在已有諸多

台灣的案例被台灣國稅局查獲被要求補稅及罰款。

3.� 大陸台幹補交個所稅的風險

因為新個稅法將居民的標準，調整為是否滿

183 天，台幹成為稅務居民的機會大大增加了，

其取得的來源於大陸境內還是境外任何地方的所

得都要在中國大陸繳稅了（何況在台灣或海外拿

的那份薪資根本就不是海外所得），所以被查到

未合併申報時將面臨在大陸補稅的損失，但大陸

公司卻享受不到費用抵企所稅的利益。

將來隨著 CRS 與大陸個人反避稅條款的陸

續實施，被查到的風險日益加大，建議趁著此次

個稅法實施的機會調整。

以下列舉不同薪資級距上限測算的個所稅實

際稅率（表 2）。

由表 2 的個人所得稅實際稅率測算表來看，

如果台幹在大陸的平均薪水以人民幣 30,000 元

測算，雖然邊際稅率是 20%，但實際負擔稅率僅

有 11.97%，遠低於企業所得稅率 15% 或 25%，

以整體立場，當然應該把台幹薪水全部認列在大

陸公司是最有利的。所以在大陸有獲利的企業，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項目 人民幣限額 外幣限額(USD)

自然人跨境交易 20萬 1萬

銀行卡境外交易 1千

現金收支 5萬 1萬

自然人劃轉 50萬 10萬

法人劃轉 200萬 20萬

表1：大額資金通報標準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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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佳的台幹薪資發放方式為全額在大陸列支費用

發放，如此既合法（符合兩岸稅法規定，減少補

稅風險）又可以節省企業所得稅。

（二）大陸企業以個人名義投資的，尚未分配的

利潤儘速分配

現行個人所得稅的徵收存在ㄧ個矛盾現象，

根據 1994 年 5 月 13 日大陸財政部及國家稅務

局下發的《關於個人所得稅若干政策問題的通

知》財稅字 [1994]020 號（簡稱 20 號文）第二

條規定：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股息、

紅利所得可暫免征個人所得稅。

但早在2013年2月3日大陸國務院發布《關

於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》（國發

〔2013〕6 號，簡稱 6 號文）第 14 條規定：……

取消對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股息、紅

利所得免征個人所得稅等稅收優惠。

6 號文發布之後，國稅總局並沒有發文將 20

號文直接廢止，但有的地方稅務局已經按 6 號檔

精神執行取消外籍個人股息紅利免稅優惠，如湖

北省地方稅務局 2013 年 7 月 22 日發布 2013 年

第 1 號公告，已取消對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

業取得的股息、紅利所得免征個人所得稅稅收優

惠。但是現在大陸絕大部分省份仍然執行外籍個

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股息、紅利所得免征個

人所得稅的政策。

所以 20 號文中關於：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

企業取得的股息、紅利所得可暫免征個人所得稅

之規定，處在隨時可能被停止執行的狀態。為

此，建議以外籍個人（自然人）身分在大陸投資

的台（外）商，如果資金調度允許，應未雨綢繆

儘早規劃將大陸企業現行享受免稅政策的未分配

利潤分配完畢，以免稅規定（20 號文）被廢止

時，才手忙腳亂來不及安排。

此外針對大陸對稅收居民未來查稅風險（透

過 CRS 交換體系）的建議對策如下：

1. 大陸境內現有資金一動不如一靜（避免觸動

大額可疑資金通報）

2. (1) 大陸個人帳戶盡量減少大額資金存放 (2) 大

陸個人存款考慮借給大陸企業 (3) 資金投資非

金融資產

3. 善用合法投資管道（海外的錢以企業投資名

義進大陸即變成不列入交換的錢）

4. 善用大陸的外債額度（外債管道進入大陸公

司的不列入交換）

5. 放在海外的錢考慮回到台灣 OBU 或 DBU（注

意台灣的徵稅規定）

6. 守法是王道 

表2：不同薪資級距上限測算的個所稅實際稅率

級數 邊際稅率 稅前工資 實際稅率（%）

1 3% （8000-5000）*0.03=90 90/8000=1.13%

2 10% （17000-5000）*0.1-210=990 990/17000=5.82%

3 20% （30000-5000）*0.2-1410=3590 3590/30000=11.97%

4 25% （40000-5000）*0.25-2660=6090 6090/40000=15.23%

5 30% （60000-5000）*0.3-4410=12090 12090/60000=20.15%

6 35% （85000-5000）*0.35-7160=20840 20840/85000=24.52%

7 45% （90000-5000）*0.45-15160=23090 23090/90000=25.6%（非上限）


